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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說 明 書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說明書僅提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保險公司名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110 年 01 月 

※要保人可透過本公司服務電話（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02-2162-6201)或網站

（www.cathayholdings.com/life）、總公司、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腦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若您投保本商品有金融消費爭議，請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申訴電話：市話免費撥打 0800-036-599、付費撥

打 02-2162-6201)，本公司將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作回覆。若您不接受本公司之處理

結果或本公司逾期未為處理，您可以在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

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

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

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

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 資 型 保 險 

http://www.kvisoft.com/pdf-merger/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為投資型年金保險商品， 

同時滿足您風險規劃及資產管理的需求。 

變額代表契約的保單帳戶價值隨投資績效而變動。 

注意事項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
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說明書。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

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
已充分暸解其風險與特性。 

※本保險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章
者依法負責。 

※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
構所發之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 

※投保本商品除需承擔投資風險外，當配置之投資標的為外幣計價者，尚需承擔匯率風險，
各項給付之金額均需以當時外幣兌換新臺幣之匯率計算。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本公司將按要保人約定之方式，每季寄發書面或電子對帳單告知要
保人保單帳戶價值等相關重要通知事項，要保人亦可於國泰人壽網站
（www.cathayholdings.com/life）中查詢。 

※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費用和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本公司不保證本保險將來之
收益。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除前
述投資部分外，保險保障部分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本商品係由國泰人壽發行，除由國泰人壽銷售外，亦可由保險經紀人公司、保險代理人公
司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銷售，惟國泰人壽保有本商品最後承保與否
之權利。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
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
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

實質課稅原則案例，可至本公司官方網站首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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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您瞭解

以決定本項商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1)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

及已解約或已給付金額來決定。 

(2)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費。 

※契約撤銷權：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

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本保險之詳細說明 
一、投資標的簡介： 

詳細投資標的內容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及簡介。 

二、保險費交付原則： 

本保險之保險費交付方式限躉繳，所繳保險費最低限制為新臺幣 30 萬元，最高為新臺幣

6,000 萬元。 

三、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詳見保險單條款)： 

(一).被保險人身故時：【保單條款第 19 條】 

1.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身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保單條款第 21 條約定申請文件後之次

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效力

即行終止。 

2.年金給付開始日(含)後身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領之年

金餘額依計算年金金額時之預定利率貼現至給付日，按約定一次給付予身故受益

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二).年金給付：【保單條款第 16 條】 

1.一次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本公司將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

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一次給付予被保險

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2.分期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保單條款第 15 條約定

計算之年金金額給付；如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之各週年日仍生存者，本公

司應按年給付年金金額予被保險人，最高給付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歲（含）

為止。 

註 1：每年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二萬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

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註 2：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所

需之金額時，其超出的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予要保

人。 

四、本險相關費用說明： 

(一).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未達 50 萬 2.5% 

50 萬(含)～500 萬 2% 

500 萬(含)以上 1.8% 

二、保單管理費：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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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及簡介。 

(三).自投資機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 
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及簡介。 

五、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

銷本契約。 

  

三、投資相關費用 

1.投資標的申購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投資標的經理費 

(1)共同基金：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委託投資帳戶：已反應於投資標的淨值中，詳如各投資
標的批註條款。 

本公司得調整投資標的經理費，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

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

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3.投資標的保管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投資標的贖回費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5.投資標的轉換費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前 6 次申請轉換，免收投資標

的轉換費。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第 7 至第 12 次申

請轉換係以網際網路方式申請者，亦免收投資標的轉換

費。超過上述次數的部分，本公司每次將自轉換金額中扣

除新臺幣 500 元之投資標的轉換費。但要保人因投資標的
關閉或終止之情形發生而於該投資標的關閉或終止前所
為之轉換，或僅申請轉出配息停泊標的者，該投資標的不
計入轉換次數，亦不收取投資標的轉換費。 

6.其他費用 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為本公司給付解約金時所扣除之費用，按下列公式計算： 
「申請辦理次一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配息停
泊標的價值」×「該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第1年 3％ 

第2年 2％ 

第3年及以後 0％ 

2.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率非為零之保單年度： 
「部分提領金額扣除配息停泊標的提領金額」×「該保
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2)解約費用率為零之保單年度：辦理部分提領時，可享有
同一保單年度內四次免費部分提領之權利；超過四次的
部分，本公司將自每次部分提領之金額中扣除新臺幣
1000元之部分提領費用。 

要保人因投資標的關閉或終止之情形發生，而於該投資標

的關閉或終止前所為之部分提領，或僅申請提領配息停泊

標的者，該投資標的不計入部分提領次數，亦不收取部分

提領費用。 

五、其他費用(詳列費用項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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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及投保規定 
一、商品類型：變額年金。 

二、商品特色：本商品為變額年金商品，同時滿足您風險規劃及資產管理的需求。連結標的

由專家資產配置，投資無煩惱，每月穩定資產撥回。每月如有可分配收益或

撥回資產時，本公司會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以匯款方式給付予要保人或配置

於配息停泊標的。此外，若保戶有資金需求，也可贖回部分資金或辦理保險

單借款以為急用，達到資金靈活運用之目的。 

三、保險期間：終身（年金最高給付至 100 歲為止）。 

四、繳費方式：限躉繳。 

五、年齡限制：被保險人 0 歲至 75 歲為止；要保人實際年齡須年滿 20 足歲。 

六、年金累積期間： 

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第六保單週年

日(含)以後之一特定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八十五歲之保單週年日。 

七、年金保證期間： 

係指依本契約約定，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保證給付年

金之期間。當年金給付方式選擇分期給付時，保證期間可選擇 5、10、15、20 年(但年

金給付開始日之年齡+保證期間，合計不得超過被保險人 100 歲)。 

八、所繳保險費限制： 

最低限制為新臺幣 30 萬元，最高以新臺幣 6,000 萬元為上限。 

九、繳費規定： 

(一).以匯款、特約金融機構轉帳或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方式繳費。本商品不提供轉帳及

信用卡優惠。 

(二).匯款單據正本需繳回本公司入帳。 

十、附約附加規定： 

不可附加。 

十一、其他事項： 

(一).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詳見保單條款第 18 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
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
幣一萬元。本公司得調整部分提領金額之限制，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
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部分提領金額限制調降，不
在此限。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1.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比例。 
2.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

價值。 
3.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部分提

領費用後之餘額。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部分提領費用如保單條款附表一。本公司得調整部分提領費用，並應於三個月
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
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經部分提領後，將按部分提領金額等值減少。 

(二).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詳見保單條款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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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
日保單帳戶價值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
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
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
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
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
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
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
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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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運作流程圖 

 

 
註：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

單帳戶價值之四十％。 

  

保險費 
淨保險費 

一般投資

標的 

保單帳戶價值 

一次給付 

 給付年金累積期間

屆滿日之保單帳戶

價值 

 

被保險人生存時每年

給付定額年金 

分期給付 

 

可申請轉出 

將保證期間內未支領

之年金金額一次貼現

給付 

 

被保險人於年金 

給付期間內身故 

 

部分提領 保險單借款註 

扣除保費費用 

配息停泊

標的 

保戶 如當次收益分配金額達新臺幣一千元 

且有提供符合本公司規定之匯款帳號者 

如當次收益分配金
額未達新臺幣一千
元，或要保人未提供
符合本公司規定之
匯款帳號者 
 

加計利息 

解約：前 2 年

收取費用，逐

年遞減 

二、年金給付期間 

被保險人身故：返

還保單帳戶價值 

按投資機構實際 
分配方式給付 
a.以匯款方式給付 

b.增加投資標的單位數 

一、年金累積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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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說明範例 

一、保單帳戶價值的計算 

(一).假設甲君60歲男性，繳交保險費100萬元投保「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假設每年之投資報酬率分別為 6%、2%、0%及-6%，保險年齡達 80 歲前之每年度期

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如下表：（假設未辦理保險單借款與部分提領，並假設各投資標

的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原幣)為 0 元，即不考慮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

的情況下試算） 

年度 
保險
年齡 

保險費 
保費費
用 

A.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6﹪時 B.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2﹪時 

期末保單帳
戶價值 

解約金 
期末保單帳
戶價值 

解約金 

1 60 1,000,000 20,000 1,038,800 1,007,636 999,600 969,612 

2 61 0 0 1,101,128 1,079,105 1,019,592 999,200 

3 62 0 0 1,167,196 1,167,196 1,039,984 1,039,984 

4 63 0 0 1,237,228 1,237,228 1,060,784 1,060,784 

5 64 0 0 1,311,462 1,311,462 1,082,000 1,082,000 

6 65 0 0 1,390,150 1,390,150 1,103,640 1,103,640 

7 66 0 0 1,473,559 1,473,559 1,125,713 1,125,713 

8 67 0 0 1,561,973 1,561,973 1,148,227 1,148,227 

9 68 0 0 1,655,691 1,655,691 1,171,192 1,171,192 

10 69 0 0 1,755,032 1,755,032 1,194,616 1,194,616 

11 70 0 0 1,860,334 1,860,334 1,218,508 1,218,508 

12 71 0 0 1,971,954 1,971,954 1,242,878 1,242,878 

13 72 0 0 2,090,271 2,090,271 1,267,736 1,267,736 

14 73 0 0 2,215,687 2,215,687 1,293,091 1,293,091 

15 74 0 0 2,348,628 2,348,628 1,318,953 1,318,953 

16 75 0 0 2,489,546 2,489,546 1,345,332 1,345,332 

17 76 0 0 2,638,919 2,638,919 1,372,239 1,372,239 

18 77 0 0 2,797,254 2,797,254 1,399,684 1,399,684 

19 78 0 0 2,965,089 2,965,089 1,427,678 1,427,678 

20 79 0 0 3,142,994 3,142,994 1,456,232 1,456,232 

 

年度 
保險
年齡 

保險費 
保費費
用 

C.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0﹪時 D.假設投資報酬率為-6﹪時 

期末保單帳
戶價值 

解約金 
期末保單帳
戶價值 

解約金 

1 60 1,000,000 20,000 980,000 950,600 921,200 893,564 

2 61 0 0 980,000 960,400 865,928 848,609 

3 62 0 0 980,000 980,000 813,972 813,972 

4 63 0 0 980,000 980,000 765,134 765,134 

5 64 0 0 980,000 980,000 719,226 719,226 

6 65 0 0 980,000 980,000 676,072 676,072 

7 66 0 0 980,000 980,000 635,508 635,508 

8 67 0 0 980,000 980,000 597,378 597,378 

9 68 0 0 980,000 980,000 561,535 561,535 

10 69 0 0 980,000 980,000 527,843 527,843 

11 70 0 0 980,000 980,000 496,172 496,172 

12 71 0 0 980,000 980,000 466,402 466,402 

13 72 0 0 980,000 980,000 438,418 438,418 

14 73 0 0 980,000 980,000 412,113 412,113 

15 74 0 0 980,000 980,000 387,386 387,386 

16 75 0 0 980,000 980,000 364,143 364,143 

17 76 0 0 980,000 980,000 342,294 342,294 

18 77 0 0 980,000 980,000 321,756 321,756 

19 78 0 0 980,000 980,000 302,451 302,451 



 

第 7 頁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年度 
保險
年齡 

保險費 
保費費
用 

C.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0﹪時 D.假設投資報酬率為-6﹪時 

期末保單帳
戶價值 

解約金 
期末保單帳
戶價值 

解約金 

20 79 0 0 980,000 980,000 284,304 284,304 

註： 
(1)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以新臺幣為計價基礎，未考慮投資標的計價貨幣匯率變動。 
(2)範例所列數值假設保單無任何變更事項下試算結果，不代表未來投資績效。 
(3)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試算假設各帳戶每年投資報酬率皆相同，且上述投資報酬率僅

供參考，不能代表未來收益。 
(4) 範例之投資報酬計算基礎係採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扣繳保費費用後之餘額為基礎。 
(5)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試算假設各投資標的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為 0

元，且上述投資標的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僅供參考。投資標的收益
分配或撥回資產率不代表投資標的報酬率，且過去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不代表未
來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投資標的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6)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尚未扣除解約費用，要保人申領解約須自該保單帳戶價值中另
扣除解約費用。 

(7)當保險單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將可能導致契約停效，詳見保單條款第
24 條。 

 

甲君 80 歲年金領取狀況： 

A、一次給付：領取保單帳戶價值總額。 

B、分期給付：選擇分期給付年金，假設當時預定利率為 1.5%，保證期間 10 年，年金最
高可領到 100 歲。 

狀況一：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 6%，年金累積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3,142,994 元，
80 歲開始每年領取 227,153 元。 

狀況二：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 2%，年金累積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1,456,232 元，
80 歲開始每年領取 105,246 元。 

狀況三：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 0%，年金累積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980,000 元，
80 歲開始每年領取 70,827 元。 

狀況四：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6%，年金累積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284,304 元，
80 歲開始每年領取 20,547 元。 

(二).假設葉先生購買「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假設保單投資報酬率為
0.25%/月，投資標的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為 0 元，則其自契約生效日
起至次一保單週月日註之保單帳戶價值為何? 

保險費 保費費用 

自契約生效日起至次一保
單週月日收益分配或撥回

資產金額 

次一保單週月日之保單

帳戶價值 

100 萬元 20,000 元(1) 0 元(2) 992,475 元(3) 

說明：(1)保費費用＝保險費×保費費用率 

                    ＝1,000,000×2%＝20,000 元 

(2)自契約生效日起至次一保單週月日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 

＝0 元 

※因假設投資標的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為 0 元，故無累積收益分配或撥回資

產金額。 

(3)次一保單週月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保險費－保費費用)×(1+投資報酬率) 

＝(1,000,000－20,000)×(1+0.0025)＝982,450 元 

註：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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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李先生購買「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保單，於 7 月 12 日時，其配
置之投資標的單位數及淨值分別如下表，則當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假設當日非為標的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除息日）如何計算？ 

投資標的 標的簡稱 
7 月 12 日 

單位數 淨值 

一般投資標的 A 投資標的(美元) 2,000 11.46 

配息停泊標的 B 投資標的(新台幣) 150 12.12 

A 投資標的 

2,000(單位數)×11.46(淨值)＝22,920 (美元) 

22,920×30.0(註)＝687,600 (新臺幣) 

B 投資標的 

150(單位數)×12.12(淨值)＝1,818 (新臺幣) 

當日之新臺幣參考保單帳戶價值＝687,600+1,818＝689,418 (新臺幣) 

註：美元兌換新臺幣買入匯率以 30.0 為參考值計算。 

(四).假設李先生 30 歲，購買「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投資配置之單位數、
淨值及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資訊如下表，並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0%及最近一次收益分
配或撥回資產除息日為 7/28，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及 7/28 之投資標的價值為何? 

一般投
資標的 

每單位稅後收
益分配或撥回
資產金額 

單位
數 

7/27 

淨值 

當次收益分
配金額 

7/28 

淨值 

7/28 投資
標的價值 

A 投資
標的註

 
0.05 美元 2,000 11.46 

3,000 

新臺幣(1) 

11.41 

(2) 

22,820 

美元(3) 

註:假設 A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基準日為 7/27，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除息日為 7/28 

說明：(1)當次收益分配金額 

＝持有單位數×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匯率 

＝2,000×0.05×30(收益實際確認日之美元兌新臺幣匯率) 

＝3,000(新臺幣) 

(2) 7/28 投資標的淨值 

＝11.46×(1+0%註)－0.05 

＝11.41 

註:因假設標的投資報酬率為 0%。 

(3) 7/28 投資標的價值 

＝投資標的淨值×投資標的單位數 

＝11.41×2,000＝22,820(美元) 

※投資標的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可能由投資標的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
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本公司應於收益實際確認日後十五日內，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以匯款方式給付予要保
人；如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未達新臺幣一千元或要保人未提供符合本公司規定之匯款帳
號者，本公司應於收益實際確認日之次一資產評價日，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投資配置
於配息停泊標的，如無配息停泊標的時，則併入保單帳戶價值中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
未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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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設李先生之「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保單，其投資標的配置狀況及投
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資訊如下表，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如何計算？ 

一般投
資標的 

每單位稅後收
益分配或撥回
資產金額 

單位數 
當次收益分配

金額 

匯率
(7/14) 

收益實際確認日 

A 投資
標的 

0.05 美元 2,000 3,000 新臺幣 30 7/14 

A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 

2,000 (單位數)×0.05 (每單位稅後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30 (匯率) 

＝3,000 (新臺幣) 

當次收益分配金額
註
＝3,000 (新臺幣) 

情境 1 如要保人有提供符合本公司規定之匯款帳號，且當次收益分配金額達新臺幣
1,000 元以上者 

        以匯款方式給付予要保人。 

情境 2 如要保人未提供符合本公司規定之匯款帳號或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低於新臺幣
1,000 元者 

        本公司將依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投資配置於配息停泊標的中。 

註:係指本公司於收益實際確認日所計算出，當日本契約各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金額和撥回資產金額總

和。 

 

二、保費費用的計算 

假設陳先生購買「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約定「保險費」為 60 萬，則在

下列狀況下，陳先生的保費費用為何？ 

保險費金額 未達50萬 50萬(含)～500萬 500萬(含)以上 

保費費用率 2.5% 2% 1.8% 

    說明：保費費用＝保險費×保費費用率 

             ＝600,000×2%＝12,000 元 

 

三、解約費用及解約金的計算 

情境 1 假設王先生投保「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後，於第 1 保單年度中解

約，次一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54.6 萬元(含一般投資標的價值為 54.0 萬

元，配息停泊標的價值 0.6 萬元)，則解約費用及解約金該如何計算？ 

說明：解約費用＝「申請辦理次一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配息停泊標的價值」×

「該保單年度解約費用率」。 

         各保單年度之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第1年 第2年 第3年及以後 

解約費用率 3％ 2％ 0％ 

       解約費用＝(546,000-6,000)×3%＝16,200 元 

王先生可領得之解約金 

＝次一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解約費用 

＝546,000－16,200 

＝529,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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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2 假設王先生投保「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後，於第 4 保單年度中解

約，次一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為 68.6 萬元，則解約費用及解約金該如何計

算？ 

說明：由於第 4 保單年度無解約費用，故王先生可領得之解約金為 

＝次一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解約費用 

＝686,000－0 

                 ＝686,000 元。 

 

◆ 本商品說明書請與保單條款參照閱讀，保單條款中對於相關事項有較詳盡說明。 

◆ 本商品各項投資標的價值每日變動，本公司不保證其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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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 
問一：繳費金額是否有上限？ 

答一：有。保險費不得超過新臺幣 6,000 萬元。 

問二：投保本險後，為何都沒有領到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 

答二：如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未達新臺幣 1,000 元，或要保人未提供符合本公司規定之匯款帳

號者，本公司應於收益實際確認日之次一資產評價日，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投資配置

於配息停泊標的。 

      如您尚未申請符合本公司規定之匯款帳號，請聯絡您所屬服務人員協助辦理。 

問三：本商品是否有保證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是否保證本金? 

答三：本商品所鏈結之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率無保證最低之收益，年金累積期間屆

滿時亦無保證本金，另投資標的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可能由投資標的的收益或本金

中支付。如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金額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

減損。 

問四：投保「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往後若有資金需求時如何處理？ 

答四：可透過『部分提領』或『保險單借款』的方式，加強資金運用之靈活性。 

問五：保單何時可能停效？ 

答五：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內償

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

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

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

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問六：若我臨時有一筆錢欲繳交不定期保險費時，要如何繳交？ 

答六：本險為躉繳型商品，無法繳交不定期保險費。 

問七：我部分提領後要多久才可以領到錢？ 

答七：當您提出部分提領申請後，以各投資標的之次一資產評價日淨值計算各投資標的贖回

金額，並以最末淨值回報日之匯率轉換為新臺幣後給付。此處理時間約為 3 個工作日，

但欲贖回投資標的若因國外休市而無淨值，則需更長的時間才能給付給您。 

問八：我要如何查詢保單帳戶價值及投資標的之相關資訊？ 

答八：您可以透過以下管道查詢： 

(1) 自行至本公司網站（www.cathayholdings.com/life）查詢，您可以利用此系統查詢

保單的保單帳戶價值、投資標的淨值或匯率等相關資料。 

(2) 利用本公司服務專線（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02-2162-6201）。 

(3) 透過本公司全省各地服務人員的協助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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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九：我要如何設定保單停損停利相關通知？ 

答九：可掃描右方連結登入會員專區進行通知設定(如非會員請先註

冊)，登入後設定路徑如下：我的保單/投資型保單資料/下滑點

選保單號碼看細節/下滑至其他功能-自動化 E-mail通知(含停損

/停利點、標的淨值、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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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條款摘要 

※相關附件、附表請參閱保單條款。 
 

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分期給付之金額。 

二、年金給付開始日：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依本契約約定本公司開始負有給付年金義務之日期，如有變更，
以變更後之日期為準。 

三、年金累積期間：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 

四、保證期間：係指依本契約約定，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保證給付年金
之期間。 

五、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六、預定利率：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本公司將參考年金給付當時市場
環境及最新公佈之法令依據決定，並參考中央銀行公布之最近一個月之十年期中央政府公債次級市場
殖利率酌定，但不得為負數。 

七、年金生命表：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生命表。 

八、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所繳交之躉繳保險費，且繳交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十萬元，最高不得逾投保當
時本公司所規定之上限。 

九、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發單、銷售、
服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
用表」所列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十、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七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契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
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本公司得調整解約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可
資證明之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十一、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十八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自給付金
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本公司得調整部分提領費用，並應於三個
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
得不予通知。 

十二、淨保險費：係指要保人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的餘額。 

十三、淨保險費本息：係指自本公司實際收受保險費之日起，每月按三家銀行當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活
期存款利率之平均值，將淨保險費加計以日單利計算至投資配置日前一日利息之總額。 

十四、投資配置日：係指本公司依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及比例，將淨保險費本息轉換為投資標的計價貨
幣，並依當日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予以配置之日。前述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
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如於前述日期該投資標的尚未經募集成立，改以募集成立日為投
資配置日。 

十五、實際收受保險費之日：係指本公司實際收到保險費及要保人匯款或劃撥單據之日。若要保人以信
用卡或自動轉帳繳交保險費者，則為扣款成功且款項匯入本公司帳戶，並經本公司確認收款明細
之日；本公司應於款項匯入本公司帳戶二個營業日內確認收款明細。 

十六、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件一，區分為下列
二種標的： 

(一)一般投資標的：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用以投資配置之投資標的。 
(二)配息停泊標的：係指一般投資標的因第十一條約定之事由關閉或終止且要保人未選擇其他一般

投資標的時，本契約用以配置淨保險費本息及該經終止之一般投資標的轉出價值之投資標的；
或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不符合第九條所定以匯款方式給付之條件時，本契約用以配置當次收益分
配金額之投資標的。 

十七、資產評價日：係指個別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行及本
公司之營業日。 

十八、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市場價
值」。本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九、淨值回報日：係指投資機構將投資標的單位淨值通知本公司之日。 
二十、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

其價值係依本契約項下各該投資標的之單位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二十一、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依本契約所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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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係指依第十
三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二十二、三家銀行：係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但若因故需變更時，則以本公司向主管機關陳報之銀行為準。 

二十三、投資機構：係指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投資標的經理機構、投資標的管理機構及受委託投資機構，
或前述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總代理人。 

二十四、當次收益分配金額：係指本公司於收益實際確認日所計算出，當日本契約各投資標的之收益分
配金額和撥回資產金額總和。 

二十五、收益實際確認日：係指本公司收受投資機構所交付之投資標的收益或撥回資產，並確認當次收
益分配金額及其是否達收益分配金額標準之日。 

二十六、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
末日。 

二十七、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契約效力的恢復 
第六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繳交相當於保險費之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 

前項繳交之保險費，本公司於實際收受保險費之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依第八條之約定配置於各
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二十四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三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之。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電子郵件、

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

滿前恢復保單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本契約若尚有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應主動退還剩餘之
保單帳戶價值。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第七條 

本契約保險費及各項費用之收取、年金給付、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給付當
次收益分配金額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均以新臺幣(以下同)為貨幣單位。 
本契約匯率計算方式約定如下： 

一、投資配置：本公司根據投資配置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計算。 

二、給付解約金或部分提領金額及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本公司根據給付日前一營業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
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計算。 

三、給付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本公司根據收益實際確認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計
算。 

四、不同計價幣別之投資標的間轉換： 
（一）外幣對外幣： 

以所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新臺幣，再
依同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轉換為所轉入投資標的之計價貨幣。 

（二）外幣對新臺幣： 
為所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 

（三）新臺幣對外幣： 
為所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賣出即期匯率平均值。 

五、投資標的轉換費之扣除：為轉出投資標的中最末淨值回報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
值。 

六、第二條第二十一款約定之投資標的價值：為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
值。 

七、年金給付：為第一個年金給付日前一營業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買入即期匯率平均值。 
投資標的轉出及轉入屬於相同計價貨幣單位者，無匯率計算方式之適用。 
第二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情形，如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非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則
以次一營業日為準。 
第二項之匯率參考機構係指三家銀行，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匯率參考機構，惟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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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 
第九條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或自投資資產中撥回資產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或撥回
資產總額，依本契約所持該投資標的價值佔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或撥回資產分配予要
保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依前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本公司應按投資機構實際分配方式，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以匯款方式給付：投資機構以金錢給付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予本公司時，若收益實際確認日為同一日，

本公司將合併計算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本公司應於收益實際確認日後十五日內，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
以匯款方式給付予要保人；如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未達新臺幣一千元或要保人未提供符合本公司規定之
匯款帳號者，本公司應於收益實際確認日之次一資產評價日，將當次收益分配金額投資配置於配息停
泊標的，如無配息停泊標的時，則併入保單帳戶價值中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未投資金額。但要保人提
供本公司特約銀行之匯款帳號者，不受前述一千元之限制，本公司仍以匯款方式給付。因可歸責於本
公司之事由致未於收益實際確認日起算十五日內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
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以日單利計算。 

二、增加投資標的單位數：投資機構以投資標的單位數給付予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將其分配予要保人。 
本公司得調整第二項第一款之收益分配金額標準，並應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方式通知要保
人。 

投資標的轉換 
第十條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以書面或網際網路申請不同投資標的之間的轉換，並應於申請

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比例及指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但要保人

申請轉換配息停泊標的時，本公司僅接受轉出之申請，不受理轉入之申請。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價值，並以

該價值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後，於「所轉出投資標的中之最末淨值回報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配置於欲

轉入之投資標的。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前六次申請轉換，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第七至

第十二次申請轉換係以網際網路方式申請者，亦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超過上述次數的部分，本公司每次

將自轉換金額中收取投資標的轉換費。 

前項投資標的轉換費如附表一。本公司得調整投資標的轉換費，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

可資證明之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第十一條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要保人。但若投資

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前三十日以

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獲該投資機

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及再投資外，
保單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後十五
日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已無法依要
保人指定之方式辦理，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辦理，而該處理方式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一、一般投資標的關閉或終止時：本公司得逕剔除該關閉或終止之一般投資標的，並就要保人最新指定

之其餘一般投資標的配置比例重新計算相對百分比，以作為未投資金額及經終止之一般投資標的之
轉出價值之投資分配比例；如要保人未指定其餘一般投資標的者，本公司得將相關金額配置於配息
停泊標的。 

二、配息停泊標的關閉或終止時：本公司得指定其他投資標的做為配息停泊標的，並將終止之配息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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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轉出價值及應配置於配息停泊標的之金額配置於該投資標的。 
因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之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
換次數及提領次數。 

年金給付方式 
第十六條 

要保人於訂立本契約時，選擇下列一種年金給付方式： 
一、一次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本公司將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

有保險單借款，應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二、分期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第十五條約定計算之年金金額給付；如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之各週年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應按年給付年金金額予被保險人，最高給
付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歲（含）為止。 

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第十七條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解約金，
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本公司得調整解約費用，並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其他可資證明之
方式通知要保人；但對要保人有利之費用調降，本公司得不予通知。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第十九條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第二十一條約定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
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領之年金
餘額依計算年金金額時之預定利率貼現至給付日，按約定一次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二十四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
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
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
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
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
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
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
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不分紅保單 
第二十五條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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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委託聯博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國泰人壽委託聯博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國泰人壽

樂利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新樂利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樂利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

人壽新樂利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利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樂利人生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福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樂福

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福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絕倫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新金采絕倫變

額壽險」、「國泰人壽真金采絕倫變額壽險」、「國泰人壽金采絕倫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絕

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萬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金采萬

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金采萬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得利變額壽險」、

「國泰人壽新多金得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多金得利變額年金保

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得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

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富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富

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

壽真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及「國泰人壽真多金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以下簡稱『本契約』）。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批註條款與本契約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本批註條款未約

定者，適用本契約之相關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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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國泰人

壽樂悠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樂悠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悠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樂福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福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樂福人

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絕倫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新金采絕倫變額壽險」、「國泰人

壽真金采絕倫變額壽險」、「國泰人壽金采絕倫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絕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金采萬分變

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萬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金采萬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金采萬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得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得利變

額壽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多金得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

得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新多金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

金富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富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

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多金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

金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富 PLUS 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樂富 PLUS變額壽險」、「國

泰人壽樂富 PLUS外幣變額壽險」及「國泰人壽真樂富 PLUS外幣變額壽險」（以下簡稱『本契約』）。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批註條款與本契約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本批註條款未約

定者，適用本契約之相關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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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成長收益型） 

適用範圍 

第一條 
本「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成長收益型）」（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

適用於「國泰人壽樂悠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樂悠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悠人生外幣

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福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樂福

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福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樂福人生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絕倫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新金采絕倫變

額壽險」、「國泰人壽真金采絕倫變額壽險」、「國泰人壽金采絕倫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絕

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

「國泰人壽真金采萬分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金采萬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金采萬

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金采萬分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得利變額壽險」、

「國泰人壽新多金得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多金得利變額年金保

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得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

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得利外幣變額

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富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富

利變額壽險」、「國泰人壽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

壽真多金富利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多金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新多金富利外幣變

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真多金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國泰人壽樂富 PLUS 變額壽險」、「國泰

人壽真樂富 PLUS 變額壽險」、「國泰人壽樂富 PLUS外幣變額壽險」及「國泰人壽真樂富 PLUS外幣變額

壽險」（以下簡稱『本契約』）。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批註條款與本契約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本批註條款未約

定者，適用本契約之相關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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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揭露及簡介 

一、投資標的說明： 

(一). 國泰人壽委託聯博投信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本委託投資帳戶係國泰人壽委託聯博投信投資運用，以追求穩健之投資報酬率為目標，藉

由靈活配置各類資產，降低投資組合波動度，並追求長期穩定投資報酬。本委託投資帳戶

之投資組合將涵蓋不同風險屬性之基金。投資經理人將根據對全球景氣趨勢之研判，綜合

分析來決定個別投資子標的比重與區域配置。本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範圍包含聯博投信

所發行或代理之系列基金(可供投資子標的詳可投資子標的名單)。 

(二). 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穩健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本委託投資帳戶係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運用，以提供本委託投資帳戶投資人穩

定的每月撥回資產為目標，並同時致力於降低投資組合之波動度。本委託投資帳戶將動態

地進行調整，以期建構充分分散之固定收益型投資組合。本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範圍包含

貝萊德全球系列債券型基金及 iShares 債券型 ETF(可供投資子標的詳可投資子標的名

單)。 

(三). 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成長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本委託投資帳戶係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運用，力求在控制一定程度風險下，以多

元資產靈活配置，追求最佳總回報表現。本委託投資帳戶將動態地進行調整，以期建構充

分分散之多元資產投資組合。本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範圍包含 iShares 安碩 ETF 及貝萊

德全球系列基金(可供投資子標的詳可投資子標的名單) 

(四). 委託投資帳戶及可供投資子標的與配息停泊標的評選原則及理由：本保險鏈結之委託投

資帳戶係委由投資機構進行投資運用，評選原則以中長期績效較佳之委託投資帳戶為主

(若無過去績效，則以投資策略為參考依據)，而可供投資子標的則以可達成委託投資帳戶

之投資目標為主要評選原則。配息停泊標的以波動性低且穩定成長之貨幣市場型基金為

評選原則。本公司依保險契約約定，日後有新增或減少委託投資帳戶、可供投資子標的與

配息停泊標的之權利，新增或減少投資帳戶及可供投資子標的與配息停泊標的之理由同

前述。 

 
投資標的名稱如下表 

一般投資標的名稱 簡稱(註) 

國泰人壽委託聯博投信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穩健收益型(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穩健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國泰人壽委託貝萊德投信投資帳戶-成長收益型(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成長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
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配息停泊標的名稱 簡稱(註)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註：本契約之要保書、銷售文件或其他約定書，關於投資標的名稱之使用，得以「簡稱」代之。 

 
 
 
 
 



第 21 頁 

本商品說明書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 

投資機構如下表 

經理機構/受委託投資機構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8758-3888 

網址：www.abfunds.com.tw 

地址：台北市信義路五段 7 號 81 樓及 81 樓之 1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326-1600 

網址：www.blackrock.com.tw 

地址：台北市信義區松仁路 100 號 28 樓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00-8399  

網址：www.cathayholdings.com/funds 

地址：台北市敦化南路二段39號6樓 

（相關資料如有變動，請參考本公司網站查詢最新資料） 

 要保人就所選擇之投資標的，了解並同意為協助防制洗錢交易、短線交易及公開說明書或

相關法規所規定之投資交易應遵循事項，主管機關或投資機構得要求本公司提供為確認要

保人身份及遵守上述要求所需之資料。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和境外基金禁止短線交易及其它異常交易，依照各投資機構之相關規定，

當投資機構如認為任何要保人違反短線交易限制時，可保留限制或拒絕受理該等要保人所

提出之基金申購或轉換申請之權利或向該等要保人收取短線交易費用，相關短線交易限制

請詳閱各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境外基金之相關資訊，如在臺總代理人、境外基金發行機構、管理機構、保管機構等相關

事業之說明、境外基金簡介等主管機關規定揭露之事項，請參考各境外基金在臺總代理人

提供之投資人須知。 

 境外基金之投資人須知、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等最新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或

本商品說明書所載之各在臺總代理人網址，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announce.fundclear.com.tw/MOPSFundWeb/)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財務報告、公開說明書等最新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或本商

品說明書所載之各投資標的經理機構網址中查詢。 

 本商品投資標的型態皆為「開放式」。 

 投資標的配置比例說明：要保人得自行指定一般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每一投資標的指定之

配置比例須以百分之五為單位且總和應等於百分之一百。 

 風險報酬等級說明： 

建議保戶於投資前應評估個人投資風險屬性及資金可運用期間之長短，選擇適合自己風險

屬性之投資標的。 

‧委託投資帳戶、境外基金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基金) 

依各委託投資機構、總代理人及經理機構針對投資標的之價格波動風險程度，依投資標

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RR1(風險低級)、RR2(風險中

低級)、RR3(風險中級)、RR4(風險中高級)、RR5(風險高級)」五個風險報酬等級(或稱風

險收益等級)，投資委託投資帳戶及共同基金之盈虧尚受到國際金融情勢震盪和匯兌風險

影響，本項風險報酬等級僅供參考。各委託投資機構、總代理人及經理機構得因法令規

定或經內部檢視分析後予以調整。 

 

 

投資標的 風險報酬等級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 

幣別 

收益分配 

或撥回資產 

一般投資標的  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全權委 美元 有** 

http://announce.fundclear.com.tw/MOPSFun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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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 風險報酬等級 投資標的名稱 
計價 

幣別 

收益分配 

或撥回資產 

RR3 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穩健收益型(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有**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成長收益型(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元 有** 

配息停泊標的 RR1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新臺幣 無 

註 1：本公司(分公司)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
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註 2：**係指「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二、投資標的基本資料： 

(一). 一般投資標的(資料日期：110/01/01) 

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型態、種類 計價幣別 成立日期 

開放式、組合型 美元 2013/8/27 

清算門檻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100 萬美元 全球(投資海外) 無上限 

投資機構 

事業名稱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每年(%) 不多於 0.50%。 ※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並不另外向客戶收取。 

最近一年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

訟事件之說明 
無 

經理人簡介 

陳煒勲 

學歷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財務碩士、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士 

經歷 

聯博投信全委投資部 協理 

新光投信全球投資部 基金經理人 

新光投信交易室 海外交易員 

最近二年受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

規定之處分情形 

無 

陳怡君

(代理經

理人)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所碩士 

經歷 

聯博投信全委投資部 協理/投資經理人 

聯博投信多元資產投資部 經理 

摩根大通證券證券交割部 經理 

最近二年受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

規定之處分情形 

無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說明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來源 資產撥回可能由本委託投資帳戶資產運用之收益、利得或從本金中支付。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計畫 

每月分配之每受益權單位撥回資產金額以 0.05 美元為原則，但若市場經

濟環境改變、發生非預期之事件、法令政策變更或有不可抗力情事，且足

以對委託投資資產之收益造成影響，聯博投信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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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包含上調或下調每單位撥回資產金額)。 

委託投資帳戶近 12 個月之收益分配來源組成表之查詢路徑為本公司官網/

投資標的專區/投資標的總覽，選取委託投資帳戶，即可查詢收益分配來

源組成表。 

調整機制 請參閱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計畫。 

調整機制變更時之通知方式 

調整機制變更時聯博投信將於一個月前以電子郵件、函文或其他書面之方

式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將於接獲通知後，公告相關訊息於公司網站或以對

帳單方式通知要保人。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給付方式 

撥回資產方式：現金給付。 

撥回資產頻率：每月一次。 

每月撥回資產基準日：每月月底倒數第三個資產評價日。 

每月撥回資產除息日註：每月月底倒數第二個資產評價日。 

每月撥回資產給付日：撥回資產基準日後第六個資產評價日。 

撥回資產金額計算：撥回資產金額=(撥回資產基準日之受益權單位)x(每受

益權單位撥回資產金額)。 

註：除息日即自委託投資帳戶撥回資產之日。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對保單帳戶

價值之影響 

撥回資產後本帳戶淨值將有所下降，保單帳戶價值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甚

至可能相對降低。(請參考本說明書計算說明範例) 

投資規則(投資比例限制) 

(1) 每檔子標的最高投資上限不得超過本委託投資帳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三十。 

(2) 債券型基金總投資比重範圍限本委託投資帳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零

到百分之百；股票型基金總投資比重範圍限本委託投資帳戶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零到百分之三十(惟聯博投信得視股票市場前景狀況，提高股票型

基金之總投資比重，最高上限不得超過本委託投資帳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四十)。 

(3) 可動態投資於子標的之美元或非美元之外幣計價幣別或相關避險級

別。 

(4) 閒置資金運用範圍：現金、存放於銀行(含保管機構)、或金管會核准

或申報生效得於國內銷售之外幣計價貨幣型基金及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

式。其總投資比重範圍限本委託投資帳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零到百分之

百。 

註：由於委託投資資產僅因市值之變動，並非增減委託投資資產或執行委

託投資資產之交易，造成不符合上列所列之比例限制時，聯博投信將於 6

個月內調整至上列所列之比例限制。 

投資目標 

以追求穩健之投資報酬率為目標，藉由靈活配置各類資產，降低投資組合

波動度，並追求長期穩定投資報酬。本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組合將涵蓋不

同風險屬性之基金。投資經理人將根據對全球景氣趨勢之研判，綜合分析

來決定個別投資子標的比重與區域配置。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本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海外，相關資訊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投資標的

專區」。 

可供投資子標的 參考本說明書可投資子標的名單 

 註：委託投資帳戶各級別合計之委託投資資產連續三十個資產評價日之平均值低於美元 100 萬元者，聯博投

信得視情況終止本委託投資帳戶。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穩健收益型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型態、種類 計價幣別 成立日期 

開放式、組合型 美元 2012/11/26 

清算門檻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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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萬美元 全球(投資海外) 無上限 

投資機構 

事業名稱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每年(%) 不多於 0.50%。 ※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並不另外向客戶收取。 

最近一年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

訟事件之說明 
無 

經理人簡介 

謝明勳

（經理

人） 

學歷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特許另類投資分析師(CAIA) 

經歷 

‧貝萊德投信(103 年 8 月迄今) 

‧瀚亞投信資產管理部(102 年 6 月~103 年 8 月) 

‧未來資產投資經理人及基金經理人(99 年 10 月~102 年 6 月) 

‧日盛投顧投資研究部外資研究員(98 年 12 月~99 年 9 月) 

‧加拿大 Dundee Securities 分析師(97 年 1 月~98 年 9 月) 

最近二年受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

規定之處分情形 

無 

葉懿慧

（代理

經理

人） 

學歷 ‧英國艾克斯特大學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 

‧貝萊德投信（107 年 11 月迄今） 

‧安聯投信產品經理(104 年 12 月至 107 年 11 月) 

‧永豐投信海外投資部研究員及基金經理(100 年 3 月至 102 年 4 月) 

‧台新投顧問研究二部研究副理(99 年 3 月至 100 年 3 月) 

‧元大投顧問研究中心研究員(94 年 6 月至 96 年 11 月) 

最近二年受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

規定之處分情形 

無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說明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來源 撥回資產可能由本帳戶資產運用之收益、利得或從本金中支付。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計畫 

每月分配之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以 0.04 美元為原則，但若市場經濟環境

改變、發生非預期之事件、法令政策變更或有不可抗力情事，且足以對委

託投資資產之收益造成影響，貝萊德投信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更

(包含上調或下調每單位撥回資產金額)。 

委託投資帳戶近 12 個月之收益分配來源組成表之查詢路徑為本公司官網/

投資標的專區/投資標的總覽，選取委託投資帳戶，即可查詢收益分配來

源組成表。 

調整機制 請參閱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計畫。 

調整機制變更時之通知方式 

調整機制變更時貝萊德將於一個月前以電子郵件、函文或其他書面之方式

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將於接獲通知後，公告相關訊息於公司網站或以對帳

單方式通知要保人。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給付方式 

撥回資產方式：現金給付。 

撥回資產頻率：每月一次。 

每月撥回資產基準日：每月月底倒數第二個資產評價日。 

每月撥回資產通知日：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 

每月撥回資產給付日：次月第五個資產評價日。 

撥回資產金額計算：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委託撥回資產基準日之受益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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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x(每受益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對保單帳戶

價值之影響 

撥回資產後本帳戶淨值將有所下降，保單帳戶價值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甚

至可能相對降低。(請參考本說明書計算說明範例) 

投資規則(投資比例限制) 

(1) 每檔子標的最高投資上限不得超過本帳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2) 高收益債券型基金及高收益債券型 ETF 兩者合計之投資上限不得超過

本帳戶的百分之六十五。 

(3) 閒置資金運用範圍：現金、存放於銀行(含保管機構)、或其他經金管

會規定之方式 

註：由於委託投信投資資產僅因市值之變動，並非增減委託投信投資資產

或執行委託投信投資資產之交易，造成不符合上列所列之比例限制時，貝

萊德投信將於 6 個月內調整至上列所列之比例限制。 

投資目標 

以提供本帳戶投資人穩定的每月撥回資產為目標，並同時致力於降低投資

組合之波動度。本帳戶將動態地進行調整，以期建構充分分散之固定收益

型投資組合。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本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海外，相關資訊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投資標的

專區」。 

可供投資子標的 參考本說明書可投資子標的名單 

 註：委託投資帳戶各級別合計之委託投資資產連續三十個資產評價日之平均值低於美元 100 萬元者，貝萊德

投信得視情況終止本委託投資帳戶。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成長收益型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型態、種類 計價幣別 成立日期 

開放式、組合型 美元 2014/4/1 

清算門檻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100 萬美元 全球(投資海外) 無上限 

投資機構 

事業名稱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每年(%) 不多於 0.50%。 ※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並不另外向客戶收取。 

最近一年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

訟事件之說明 
無 

經理人簡介 

謝明勳

（經理

人） 

學歷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特許另類投資分析師(CAIA) 

經歷 

‧貝萊德投信(103 年 8 月迄今) 

‧瀚亞投信資產管理部(102 年 6 月~103 年 8 月) 

‧未來資產投資經理人及基金經理人(99 年 10 月~102 年 6 月) 

‧日盛投顧投資研究部外資研究員(98 年 12 月~99 年 9 月) 

‧加拿大 Dundee Securities 分析師(97 年 1 月~98 年 9 月) 

最近二年受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

規定之處分情形 

無 

葉懿慧

（代理

經理

人） 

學歷 ‧英國艾克斯特大學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 

‧貝萊德投信（107 年 11 月迄今） 

‧安聯投信產品經理(104 年 12 月至 107 年 11 月) 

‧永豐投信海外投資部研究員及基金經理(100 年 3 月至 1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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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投顧問研究二部研究副理(99 年 3 月至 100 年 3 月) 

‧元大投顧問研究中心研究員(94 年 6 月至 96 年 11 月) 

最近二年受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期貨

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

規定之處分情形 

無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說明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來源 撥回資產可能由本帳戶資產運用之收益、利得或從本金中支付。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計畫 

(1) 每月分配之每單位資產撥回金額以 0.04 美元為原則，但若市場經濟

環境改變、發生非預期之事件、法令政策變更或有不可抗力情事，且足以

對委託投資資產之收益造成影響，貝萊德投信得視情況採取適當之調整變

更(包含上調或下調每單位撥回資產金額)。 

(2) 每年年底不固定比率之撥回，若計算基準日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簡稱

淨值)超過 10.2 美元，當年度每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計算基準日淨值-

10.2) x 20%；若小於或等於 10.2 美元者則無。 

委託投資帳戶近 12 個月之收益分配來源組成表之查詢路徑為本公司官網/

投資標的專區/投資標的總覽，選取委託投資帳戶，即可查詢收益分配來

源組成表。 

調整機制 請參閱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計畫。 

調整機制變更時之通知方式 

調整機制變更時貝萊德將於一個月前以電子郵件、函文或其他書面之方式

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將於接獲通知後，公告相關訊息於公司網站或以對帳

單方式通知要保人。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給付方式 

撥回資產方式：現金給付。 

撥回資產頻率：每月一次及每年年底不固定比率一次。 

(1)每月一次之撥回資產機制： 

每月撥回資產基準日：每月月底倒數第二個資產評價日。 

每月撥回資產通知日：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 

每月撥回資產給付日：次月第五個資產評價日。 

撥回資產金額計算：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委託撥回資產基準日之單位)x(每

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 

(2)每年年底不固定比率之撥回資產機制： 

每年撥回資產基準日：每年 12 月 28 日，遇假日則順延至次一資產評價

日。 

每年撥回資產通知日：撥回資產基準日次二資產評價日。 

每年撥回資產給付日：次年第五個資產評價日。 

撥回資產金額計算：若撥回資產基準日淨值超過 10.2 美元，則委託資產

撥回金額=(委託撥回資產基準日之單位)x(每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若

小於或等於 10.2 美元者則無。 

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對保單帳戶

價值之影響 

撥回資產後本帳戶淨值將有所下降，保單帳戶價值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甚

至可能相對降低。(請參考本說明書計算說明範例) 

投資規則(投資比例限制) 

貝萊德投信應於本帳戶之投資資產累積至 100 萬美元時三個月後第一日

起，依下列比例運用及管理本委託投資資產： 

(1) 每檔子標的最高投資上限不得超過本帳戶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2) 高收益債券型基金及高收益債券型 ETF 兩者合計之投資上限不得超過

本帳戶的百分之六十五。 

(3) 股票型基金及股票型 ETF 合計之投資上限不得超過本帳戶淨資產價值

90%。 

(4) 閒置資金運用範圍：現金、存放於銀行(含保管機構)、或其他經金管

會規定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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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委託投信投資資產僅因市值之變動，並非增減委託投信投資資產

或執行委託投信投資資產之交易，造成不符合上列所列之比例限制時，貝

萊德投信將於 6 個月內調整至上列所列之比例限制。 

投資目標 

控制一定程度風險下，以多元資產靈活配置，追求最佳總回報表現，並期

望提供每月穩定撥回資產。本帳戶將動態地進行調整，以期建構充分分散

之多元資產投資組合。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本委託投資帳戶投資海外，相關資訊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投資標的

專區」。 

可供投資子標的 參考本說明書可投資子標的名單 

 註：委託投資帳戶各級別合計之委託投資資產連續三十個資產評價日之平均值低於美元 100 萬元者，貝萊德

投信得視情況終止本委託投資帳戶。 
 

(二). 配息停泊標的(資料日期：109/10/31)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投資機構 基金種類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貨幣市場型 

計價幣別 投資地區 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 中華民國境內 600 億新臺幣 

基金經理人 經理人簡介 

練中生 

學歷： 

‧輔仁大學企管管理系學士 

現任： 

‧國泰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協理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經歷： 

‧國泰全球永利貨幣市場基金(基金原名：安多利永利貨幣市場基

金)經理人 

‧國泰投信投資研究部資深經理 

‧國泰投信投資管理部經理 

‧中興人壽投資部襄理 

‧國壽展業部股長 

‧港興金銀珠寶公司(期貨公司)營業員 

投資目標 

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

定期存單、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其他經金管

會核准之短期債務憑證)、有價證券(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金管會核准於國內

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附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及有價

證券)。 

投資區域分配比例 相關訊息公佈於本公司網站首頁之「投資標的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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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投資子標的名單： 

(一). 「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可投資子標的名單 

子標的名稱 
經理費 

費率(%) 

保管費 

費率(%) 

分銷費 

費率(%) 

其他費用

率(%)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 S1股美元 0.7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全球複合型股票基金 S1股美元 0.7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新興市場成長基金 S1股美元 0.9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新興市場價值基金 S1股美元 0.9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S1股美元 0.9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 S1股美元 0.9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中國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S1級別美元 0.7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元區股票基金 S1美元避險級別 0.6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元區股票基金 S1級別美元 0.6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元區股票基金 S1級別歐元 0.6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洲股票基金 S1X級別美元 0.5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洲股票基金 S1X級別歐元 0.5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S1股美元 0.6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S1股美元 0.7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 S1股美元避險 0.6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 S1股美元 0.6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 S1股日元 0.6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 S1股美元 0.9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S1股美元 0.9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全球不動產證券基金 S1股美元 0.6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 S1級別美元 0.7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美國永續主題基金 S1股美元 0.6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聚焦美國股票基金 S1級別美元 0.7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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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標的名稱 
經理費 

費率(%) 

保管費 

費率(%) 

分銷費 

費率(%) 

其他費用

率(%)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S1級別美元 0.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 S1級別美元 0.7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S1級別美元 0.8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聚焦全球股票基金 S1級別美元 0.8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全球核心股票基金 S1級別美元 0.6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美元) 
1.6 0.2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S1級別美元 0.7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美元) 
1.6 0.2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中國 A股基金-A2類型(美元) 1.75 0.26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新興市場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S1級別美元 0.8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S12股美元 0.2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S1股美元 0.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S1美元避險級別 0.6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S1股美元避險 0.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S1股歐元 0.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S1級別美元 0.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S1股美元 0.9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S12 股美元 0.5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I類型(美元) 0.75 
0.1350~0.1

700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 S1級別美元 0.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AA 類型(美元) 1.45 0.26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AA類型(美元) 1.55 0.24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AA類型(美元) 1.35 0.26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S1級別美元 0.7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聯博-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S1級別歐元 0.6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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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標的名稱 
經理費 

費率(%) 

保管費 

費率(%) 

分銷費 

費率(%) 

其他費用

率(%) 

聯博-優化短期高收益債券基金 S1 級別美元 0.5 0.005~0.5 無 
請詳公開

說明書 

資料日期：109/10/31 

註 1：上述各子標的費用率係以各投資機構所提供之資料為準。 

註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不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

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整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 

註 3：若日後可供投資子標的明細有變動時，將公告於國泰人壽網頁，不另通知。 

 

 
(二).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穩健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可

投資子標的名單 

境外 ETF 

子標的名稱 總費用率(%) 

iShares $ Short Duration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UCITS ETF 0.45 

iShares Global High Yield Corp Bond UCITS ETF 0.50 

iShares Fallen Angels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UCITS ETF 0.50 

iShares USD High Yield Corp Bond UCITS ETF 0.50 

iShares € High Yield Corp Bond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55 

iShares US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UCITS ETF 0.28 

iShares Citigroup Global Government Bond ETF 0.20 

iShares J.P. Morgan USD EM Bond UCITS ETF 0.45 

iShares Markit iBoxx $ Corporate Bond ETF 0.20 

iShares Global Corporate Bond ETF 0.20 

iShares $ Short Corporate Bond UCITS ETF 0.20 

iShares $ Treasury Bond 20+yr UCITS ETF 0.07 

iShares $ Emerging Markets Corporate Bond UCITS ETF 0.50 

iShares Emerging Markets Local Government Bond UCITS ETF 0.50 

iShares USD Treasury Bond 1-3 UCITS ETF  0.07 

iShares Treasury Bond 7-10yr UCITS ETF 0.07 

iShares USD Corp Bond Interest Rate Hedged UCITS ETF 0.25 

iShares USD Treasury Bond 3-7yr UCITS ETF 0.07 

iShares Global AAA-AA Govt Bond UCITS ETF 0.20 

iShares USD TIPS UCITS ETF 0.25 

iShares Emerging Asia Local Govt Bond UCITS ETF 0.50 

iShares US Aggregate Bond UCITS ETF 0.25 

iShares USD Ultrashort Bond UCITS ETF 0.09 

iShares Global Corp Bond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25 

iShares Core Global Aggregate Bond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10 

iShares Global Govt Bond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25 

iShares $ Treasury Bond 0-1yr UCITS ETF (Dist) 0.07 

iShares $ Treasury Bond UCITS ETF USD (Dist) 0.07 

iShares $ Floating Rate Bond UCITS ETF USD (Acc) 0.10 
資料日期：109/10/31 

註 1：上述各子標的費用率係以各投資機構所提供之資料為準。 

註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不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

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整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 

註 3：若日後可供投資子標的明細有變動時，將公告於國泰人壽網頁，不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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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成長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可

投資子標的名單 

境外 ETF 

子標的名稱 總費用率(%) 

iShares Ageing Population UCITS ETF 0.40 

iShares Core MSCI EMU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15 

iShares Core MSCI Pacific ex-Japan UCITS ETF 0.20 

iShares Core S&P 500 UCITS ETF 0.07 

iShares MSCI USA UCITS ETF 0.33 

iShares Digitalisation UCITS ETF 0.40 

iShares Global Water UCITS ETF 0.65 

iShares Core MSCI EM IMI UCITS ETF 0.18 

iShares MSCI EMU USD Hedged UCITS ETF Acc 0.38 

iShares Healthcare Innovation UCITS ETF 0.40 

iShares Global Infrastructure UCITS ETF 0.65 

iShares Listed Private Equity UCITS ETF 0.75 

iShares Core MSCI Japan IMI UCITS ETF 0.15 

iShares Edge MSCI Europe Minimum Volatility UCITS ETF 0.25 

iShares Core FTSE 100 UCITS ETF 0.20 

iShares Edge MSCI World Quality Factor UCITS ETF 0.30 

iShares Edge MSCI World Value Factor UCITS ETF 0.30 

iShares Automation & Robotics UCITS ETF 0.40 

iShares S&P 500 Minimum Volatility UCITS ETF 0.20 

iShares Core Global Aggregate Bond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10 

iShares USD Treasury Bond 3-7yr UCITS ETF 0.07 

iShares Global Corp Bond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25 

iShares $ Emerging Markets Corporate Bond UCITS ETF 0.50 

iShares USD Ultrashort Bond UCITS ETF (ACC) 0.09 

iShares $ Ultrashort Bond UCITS ETF (Dist) 0.09 

iShares $ Floating Rate Bond UCITS ETF USD (Acc) 0.10 

iShares USD Floating Rate Bond UCITS ETF 0.10 

iShares $ Treasury Bond UCITS ETF USD (Dist) 0.07 

iShares $ Treasury Bond 0-1yr UCITS ETF (ACC) 0.07 

iShares $ Treasury Bond 0-1yr UCITS ETF (Dist) 0.07 

iShares $ Treasury Bond 1-3yr UCITS ETF 0.07 

iShares $ Treasury Bond 20+yr UCITS ETF 0.07 

iShares $ Treasury Bond 7-10yr UCITS ETF 0.07 

iShares USD TIPS UCITS ETF 0.25 

iShares J.P. Morgan $ Emerging Markets Bond UCITS ETF (USD) 0.45 

iShares Global Government Bond UCITS ETF 0.20 

iShares US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UCITS ETF 0.28 

iShares $ Corporate Bond Interest Rate Hedged UCITS ETF 0.25 

iShares $ Short Duration Corp Bond UCITS ETF (ACC) 0.20 

iShares $ Short Corporate Bond UCITS ETF 0.20 

iShares Global Govt Bond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25 

iShares € High Yield Corp Bond UCITS ETF USD Hedged (Acc) 0.55 

iShares $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UCITS ETF 0.50 
資料日期：109/10/31 

註 1：上述各子標的費用率係以各投資機構所提供之資料為準。 

註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不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

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整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 

註 3：若日後可供投資子標的明細有變動時，將公告於國泰人壽網頁，不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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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一).一般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申購 

手續費 

投資標的經理費 

每年(%) 

投資標的保管費 

每年(%) 

贖回 

手續費 

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無 1.2  
0.021~0.047 (每月
不低於 250 美元) 

無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穩健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無 1.1  
0.045~0.069 (每月
不低於 300 美元) 

無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成長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無 1.15  
0.045~0.069 (每月
不低於 300 美元) 

無 

 
(二).配息停泊標的 

投資標的名稱 
申購 

手續費 

最高投資標的 

經理費每年(%) 

最高投資標的 

保管費每年(%) 

贖回 

手續費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無 0.07  0.04 無 

註1：上述各投資標的經理費及投資標的保管費係以 109 年 10 月之公開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或各投資機構所提供

之資料為準。惟各投資機構保有日後變更收費標準之權利，實際收取費用仍應以當時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

投資人須知之所載或投資機構通知者為準。另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標的經理費包含國泰人壽收取之經理費及

投信的代操費用，投資標的保管費由委託投資帳戶保管銀行收取。委託投資帳戶如投資於該投信經理之基金

時，該部分委託資產投信不收取代操費用。 

註2： 投資標的經理費及投資標的保管費已由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並不另外向客戶收取。 

【範例說明】 

假設保戶投資配置之淨保險費本息總和為新臺幣100,000元，並選擇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100%配置，且為簡化說明，假設保戶所持有該檔類全委帳戶用

以計算費用之價值皆未變動。 

假設投資標的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之經理費

及保管費費用率，以及該類全委帳戶所投資子基金之經理費及保管費費用率分別如下： 

投資標的 經理費費率(每年) 保管費費率(每年) 

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

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

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1.2% 0.021%~0.047% 

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

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

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投資之子

基金 

0.25%~1.75% 0.005%~0.5% 

則保戶投資於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平衡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每年最高

應負擔之經理費及保管費為： 

100,000 x (1.75%+0.5%) + (100,000-100,000*(1.75%+0.5%)) x (1.2%+0.047%)  

= 2,250 + 1,218.94 = 3,468.94 元。 

前述費用係每日計算並反映於類全委帳戶淨值中，保戶無須額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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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受委託管理類全委帳戶資產之投信業者如有將類全委帳戶資產投資於該投信業者經理之基金時，就該

經理之基金部分，投信業者不得再收取類全委帳戶之經理費。 

註2：類全委帳戶之經理費係由本公司及受託管理該類全委帳戶之投信業者所收取，類全委帳戶投資之子基

金之經理費則係由經理該子基金之投信業者所收取。 

註 3：運用類全委帳戶資產買賣投信業者經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共同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其

他相關商品，如有自投信業者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返還至類全委帳戶資產，可

增加帳戶淨資產價值。前述各項利益係由投信業者原本收取之經理費中提撥，不影響子標的淨值。 
 

 

五、自投資機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 
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投資機構 通路服務費分成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國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5%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霸菱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5%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5%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5%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愛爾蘭安盛羅森堡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安盛環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不多於 1% 

BlackRock Fund Advisor 無 

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無 

嘉實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無 

華夏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無 

南方東英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無 

註 1：各在臺總代理人代理之境外基金管理機構明細請詳見投資機構列表。 

註 2：本商品連結之委託投資帳戶皆無收取通路服務費。 

註 3：未來本商品連結標的變動或相關通路報酬變動時，將揭露於「國泰人壽官方網站/會員專區」(網址：

http://www.cathayholdings.com/life )。 

※此項通路報酬收取與否並不影響投資標的淨值，亦不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 

【範例說明】 

配合本商品特性，如投資至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之基金，本公司自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收取不多於 1%之通路服務費分成。故  台端購買本商品，其中每投資 1,000 元於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

限公司所經理之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路報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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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  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 元。 

2.由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相關費用係均由基金公司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司，故不論是

否收取以下費用，均不影響基金淨值。) 

  台端持有基金期間之通路服務費分成：不多於 10 元(1,000＊1%=10 元)。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基金標的作投資連結，故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

境外基金機構支付通路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路報酬收取與否並不影響基金淨值，亦

不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於上述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行政成本。惟因各基

金性質不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不同，致本公司提供不同基金供該投資型保單連結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

通路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不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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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標的規模、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一). 一般投資標的 

投資標的 

名稱 

資產 

規模 

計價
幣別 

投資績效(%) 年化標準差(%) 

1 年 2 年 3 年 
成立 

至今 
1 年 2 年 3 年 

成立 

至今 

委託聯博投資帳戶-股債
平衡收益型(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
可能為本金) 

288 

百萬美元 
美元 -1.49 7.36 4.71 22.9 13.07 9.94 8.53 6.3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穩
健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32 

百萬美元 
美元 -3.29 4.69 0.66 15.5 12.91 9.4 7.77 5.42 

委託貝萊德投資帳戶-成
長收益型(全權委託帳戶
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8 

百萬美元 
美元 2.75 12.1 7.97 19.8 17.65 13.74 11.99 8.94 

 
(二).配息停泊標的 

投資標的 

名稱 

資產 

規模 

計價
幣別 

投資績效(%) 年化標準差(%) 

1 年 2 年 3 年 
成立 

至今 
1 年 2 年 3 年 

成立 

至今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527.19 

億新臺幣 

新臺
幣 

0.41 0.87 1.22 25.28 0.02 0.03 0.02 0.12 

註1:投資績效係指投資標的在該期間之計價幣別累積(含息)報酬率，並未考慮匯率因素。 

註2:標準差係用以衡量投資績效之波動程度；一般而言，標準差越大，表示淨值的漲跌較為大，風險程度

也相較大。 

註3:資料日期：109/10/31，資產規模日期為 109/9/30。 

註4:資料來源：晨星及各投資機構提供 

 
七、投資標的之投資風險揭露： 

(一). 國內外經濟、產業景氣循環、政治與法規變動之風險。 

(二). 投資標的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三). 投資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不足之風險。 

(四). 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率變動之風險。 

(五). 投資標的發行或管理機構有解散、破產、撤銷等事由，不能繼續擔任該投資標的發行或

管理機構之職務者，雖然投資標的發行或管理機構之債權人不得對該投資標的資產請求

扣押或強制執行，但該投資標的仍可能因為清算程序之進行而有資金短暫凍結無法及時

反映市場狀況之風險。 

(六). 投資具風險，此一風險可能使投資金額發生虧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其原投資金額全部

無法回收。 

(七). 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不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高收益債券基金

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惟不表示絕無風險。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

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率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會因利率上

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不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且高

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投資美國 144A 債券，該債券屬私募性質，易發生流動性不足，財務

訊息揭露不完整或價格不透明導致高波動性之風險，高收益債券基金不適合無法承擔相

關風險之投資人，僅適合願意承擔較高風險之投資人。 

(八). 受託投資機構/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不保證投資標的之最低投資收益；受託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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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機構/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不負責本投資標的之盈虧，亦不保

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基金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九). 本保險不提供未來投資收益、撥回資產或保本之保證。另投資標的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

產可能由投資標的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

資金額減損。投資標的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率不代表投資標的報酬率，且過去收益分配

或撥回資產率不代表未來收益分配或撥回資產率，投資標的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

波動。部分投資標的進行收益分配前或資產撥回前未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詳情請參

閱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或月報。 

(十).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不保證未來之投資收

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不負投資盈虧之責。 

(十一). 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費用及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或為零；本公司不保證本保險將

來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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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296號 

服務及申訴電話：市話免費撥打 0800-036-599、

付費撥打 02-2162-6201 

網址：www.cathayholdings.com/life 

本 商 品 說 明 書 僅 供 參 考 ， 詳 細 內 容 請 以 保 單 條 款 為 準 。 

賜教處： 

http://www.cathayholdings.com/life

